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羅委員智強，就維護我國高齡長者居住權議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根據內政部統計，截至2024年5月，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共計約438萬人，預計2025年台灣將步入超高齡社會。此外今年第1季，全台屋齡超過30年的老舊房屋有483.2萬戶，老屋比例高達52.4%，若以台北市為例，老屋比例更是突破七成，其中一半是五層樓以下沒有電梯的老舊住宅。此外，截至2023年6月獨居老人宅數為54.25萬宅、獨居老人比率7.29%，和103年同期的26.22萬宅比，成長幾近2倍。因此無論考量老屋的居住環境與安全，或是老人獨居比例增幅，政府都應當重視當前銀髮族的居住權利，推動適當政策。
然而事實上，目前無論是公立還是私立機構，想要興建安養機構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土地成本過高，這使得民間企業不敢貿然投資高齡產業。對此，創辦「鑫淼天使居」照顧貧苦失能獨居老人的前監察院長王建煊說：「國有土地、農業土地很多，政府應特別成立小組，專責釋出閒置土地及讓農地變更用地」。
所以在興建成本高額的條件下，近年民間興建的銀髮住宅，目標族群多半設定為富有退休族，每月租金不含三餐，價格區間大約在3萬5千元至8萬5千元之間。對中產階級或社會經濟弱勢退休族群來說，難以負擔。因此政府如果不重視銀髮族的居住正義政策，勢必會造成不正義擴大。
對此，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資深分析師黃毓瑩在2023年「高齡友善住宅」論壇中曾指出，歐洲銀髮住宅多採「公私協力」的模式。以芬蘭的多元照護社區「Keinukamari」為例，土地是由市政府、運輸公司和保險公司共同持有，但住房是由老年住房基金會和公司開發，居家服務由市政府提供，公共照顧服務則是交給民營照護運營商。透過公私協力的模式，不同階段由不同單位負責，從而降低相關成本，讓中產階級與經濟弱勢族群也能負擔。建議行政院可以借鏡國外經驗，儘速推動完整的銀髮族居住正義。
針對上述銀髮族居住問題，以及未來解決規劃等相關事宜，敬請貴院回覆。
（二）本院羅委員智強，就高層建築消防法規檢討與居住安全問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今年新竹晴空匯社區發生火警，造成兩名消防人員不幸殉職，根據新竹市消防局調查指出，起火處位於大樓地下一樓管道間電力配線，因故短路引發火災，其中晴空匯樓道間的電線過於密集，加上社區一般電力和緊急電力的電纜線都在同一個管道，使火災發生時緊急電力無法輸送。
此次事件疑似因防火填塞未確實施作，造成濃煙沿著管道間、安全梯間向上竄升從而釀災。有專家表示，地方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時，因查驗項目過多，有些部分過於隱密難以查證，防火區劃和防火填塞是否能發揮遮煙作用，一時難以發現。因此建議為避免憾事再度發生，建築法應適當修正，讓第三方機構進入施工現場進行查驗；此外，針對管道間電線密集分布、緊急供電系統與常用電源設置於同一個管道間之缺失，專家也建議主管機關儘速檢討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中，增訂「緊急供電系統應與常用電源分置於不同區域」，明文規定常用供電與緊急供電分為不同區域，分散火災發生時的電力風險。
隨著都市更新、新大樓興建，未來高樓棟數勢必繼續增加，考量目前國內僅有3台雲梯車超過70公尺，因此為確保居住安全，政府必須予以重視高樓消防安全。針對高層建築的防災措施以及相關法規修正等相關事宜，敬請貴院回覆。
（三）本院羅委員智強，就刑警案件負荷量增加，刑事津貼與工作量不成正比，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近年詐騙案大增，根據警政署統計，112年詐欺案件發生數為37,823件，較111年增加8,314件，致使刑警工作量暴增。以每位刑事警察平均移送案件來看，110年為62.69件、111年為75.74件、112年為84.56件，短短三年案件量暴增近35%，造成目前各地刑警人力捉襟見肘。
根據媒體報導，有資深警員表示，因詐欺案大增，每名偵查佐負責刑責區至少50件，甚至破百件待查，人力缺乏部分多由派出所警員借調支援，但由於刑警工作程序繁瑣，借調措施並不足以應付當前困境。
雖然目前刑警有刑事津貼5,000元，但由於行政警察待遇自今年6月1日起調升，夜間巡邏每小時加領100元津貼，估計每月可多領2,000元左右，在行政警察津貼與刑警差距縮小的情形下，造成人力本就不足的偵查隊已出現刑警調任的情況。
一位刑警的養成並不容易，大量詐騙案的工作量，成為壓垮刑警的最後一根稻草，也將刑警長久以來人力短缺的問題浮上檯面。建議行政院適當增加刑警加給、增補人力，以及減輕非必要負擔。
針對各地刑警人力短缺、工作量大增以及加給改善等相關事宜，敬請貴院回覆。
（四）本院黃委員健豪，鑑於我國為達成溫室氣體減量而依法徵收之「碳費」即將正式上路，為避免發生未來碳費由中央收取，碳排放污染卻由地方承受之不合理情形，要求中央應撥交百分之八十比率碳費供地方政府利用，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氣候變遷因應法》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達成溫室氣體管制目標，得分階段對溫室氣體排放源徵收碳費。環境部已於113年10月預告碳費費率，預計於115年5月正式開徵。
二、現行《空氣污染防制法》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由固定污染源所收款項，應以百分之六十比率將其撥交該固定污染源所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由移動污染源所收款項，應以百分之二十比率將其撥交該移動污染源使用者設籍地或油燃料銷售地所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各地方政府自86年9月起，陸續成立空氣污染防制基金或環境保護基金，專用於空氣污染防制工作。
三、台電台中發電廠係世界第四大之火力發電廠，每年碳排量高達3,270萬噸，台中市長期以來飽受溫室氣體排放污染。碳費目的在於管制溫室氣體排放源，若碳費由中央收取，碳排放污染卻由地方民眾承擔，影響民眾健康，顯然不公。參酌《空氣污染防制法》規定，該溫室氣體排放源所在地之地方政府理應獲一定比例撥交，以利各地方政府減碳工作進行。爰建請行政院研擬未來碳費開徵後，應將碳費百分之八十比率撥交由排放源所在地之地方政府利用。



